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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4_B8_8D_E6_c36_329661.htm （１９９３年１１月

７日国务院批准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５日交通部令第１号发

） 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》第二百一十条规定

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超过２０总吨、不满３

００总吨的船舶及３００总吨以上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

之间货物运输或者沿海作业的船舶。 第三条 除本规定第四条

另有规定外，不满３００总吨船舶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，依

照下列规定计算赔偿限额： （一）关于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

； １、超过２０总吨、２１总吨以下的船舶，赔偿限额为５

４０００计算单位； ２、超过２１总吨的船舶，超过部分每

吨增加１０００计算单位。 （二）关于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请

求： １、超过２０总吨、２１总吨以下的船舶，赔偿限额为

２７５００计算单位； ２、超过２１总吨的船舶，超过部分

每吨增加５００计算单位。 第四条 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

之间货物运输或者沿海作业的船舶，不满３００总吨的，其

海事赔偿限额依照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赔偿限额的５０％计

算；３００总吨以上的，其海事赔偿限额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商法》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赔偿限额的５０％

计算。 第五条 同一事故中的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，有适

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》第二百一十条或者本规定第三

条规定的，其他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应当同样适用。 第

六条 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负责解释。 第七条 本规

定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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